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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会员卡商业预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单位纪委： 

为进一步贯彻深入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省党的群众路线

教育实践活动安排部署，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组近期安排，集

团公司纪委决定在全集团开展会员卡、商业预付卡清退活动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活动安排 

1、清退对象。集团公司机关全体管理干部，分、子公司部门

副职以上干部以及各项目全体管理人员。 

2、清退范围。各种会员卡和商业预付卡。 

会员卡是指娱乐、健身、美容、旅游、餐饮等行业机构以及

商场、会所、宾馆、俱乐部等发行的，具有一定价值、金额或消

费次数，供持卡人在消费活动中进行会员身份认证识别，并凭此

消费、免于付费或享受折扣的凭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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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预付卡是指以预付、具有一定价值和非金融主体发行为

典型特征，由专营发卡机构发行，可跨地区、跨行业、跨法人使

用的多用途预付卡，或者由商业企业发行，只在本企业或同一品

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、服务的单用途预付卡。 

自费办理和各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并发给本单位干部职工

的会员卡、商业预付卡除外。 

3、清退方式。清退对象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会员卡和商业

预付卡。 

清退活动于 2013 年 9 月 5 日结束。在此之前，未持有或已将

收受的会员卡、商业预付卡自行清退的，向本人所在单位作出报

告。 

二、具体要求 

1、加强领导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将此次清

退活动作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，切

实抓紧抓好。各基层单位要将文件要求尽快传达到各机关和项目

经理部干部职工中去，确保此项工作全面、高效开展。各级领导

干部要带头清退，做好表率，自觉接受监督，发挥带头示范作用。 

2、严肃问责。各单位纪委对隐瞒不退、持卡消费、继续收受

的，要严格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、

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监察部等部门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

管理意见的通知》等规定，严肃查处。对清退活动态度不积极、

组织不力、敷衍塞责的，追究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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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报告总结。各单位请于 9 月 5 日前将清退活动的工作总结

报集团公司纪委。 

 

附件：1.个人会员卡、商业预付卡零持有报告 

      2.陕西路桥会员卡、商业预付卡专项清退活动统计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中共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 

2013 年 8 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集团公司领导，纪委委员，各部门，档。 

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      2013 年 8 月 12 日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23 份 


